2025年船舶学院培训创收绩效分配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学校《2025年培训创收奖励分配指导方案》意见，结合学院创收项目及经额具体情况，并听取大家意见，报分管领导原则同意后，学院于2026年1月29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，制定本分配方案。
分配方案遵循公平公正、透明规范，绩效导向、优绩优酬，统筹兼顾、持续发展的原则。
根据继续教育学院结算，学院创收经费中可用于学院年终绩效奖励的费用为96390.72元；部门发展基金48252.68元，部门发展基金可用于学院教学设备更新、办公条件改善、师资能力提升等基础建设工作。学院年终绩效奖励对象为学院教职工及与项目相关的人员。
一、分配方案
（一） 创收经费总体分配
参照学校指导方案，学院结合创收项目实际，将学院统筹资金与创收项目团队奖励的比例调整为8：2，对具体项目额度做适当调整，原则如下：
1、对CCS和班组长能力提升项目，按（培训收入总额的85%-培训成本）*0.8的20%，由创收团队（机构）自主分配；对无法明确创收项目团队的全部纳入学院统筹资金。
2、职教高考、专升本辅导培训项目经费按学校方案，50%面向班主任、辅导员，按实际参与职教高考人数分配。但由于本学院该项费用总体金额少，为鼓励大家参与学生工作，学院在创收总额中划出一定额度用于学生管理工作专项奖励（包括非本部门人员），标准为500元/人（担任一学期的为300元），担任2个以上班级的只按1人计。另外，本班有学生参与职教高考、专升本辅导学习（2024年9月—2025年7月）的，1名学生额外奖励100元，2名以上学生的奖励200元。
二、学院统筹资金分配原则
1、根据学院各管理岗位，给予一定岗位补贴，标准为：中层1500元，二级机构负责人（含总支委员）1000元，科员、干事800元。部分人员因岗位调整实际不足一年的、协助承接综合办、学工办单项工作的，按实际工作时间适当调整。
2、在扣除学生管理工作专项奖励、管理岗位补贴及创收项目团队奖励外，结余费用的平均数作为教职工绩效基数。
3、工作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，绩效基数按半年计算。








